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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扶组字【2020】10号


关于《海伦市2020年度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方案》的报告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现将《海伦市2020年度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呈上，请审核备案。

海伦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年4月7日

海伦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4月7日印发
海伦市2020年度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方案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黑政办发〔2017〕70号）《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扶贫办关于做好2020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黑财农〔2020〕41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巩固提升为目标，以脱贫成效为导向，以扶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主要对象，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扶贫开发，建立“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确保我市2020年脱贫巩固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二、目标任务

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财政扶贫投入新格局，以巩固提升为目标，确保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以脱贫成效为导向，以扶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帮扶资金投入扶贫开发，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以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在实现稳定脱贫的前提下，适当兼顾对困难较大的非贫困村给予支持。

三、基本原则

（一）整合资源，增强合力。按照“渠道不变，统筹整合”的原则，对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在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下，资金项目统一由市政府统筹整合，做到“全面统筹、分层推进、远近结合、改革创新、依法依规”；有效整合需纳入资金，做到项目精准，形成“扶贫布局、部门填子”的态势。
（二）精准扶持，注重实效。统筹整合使用要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精确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群众最急盼、现实最可能、基础利益长远的问题入手，精准投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着力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三）因地制宜，规范运作。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统一规划，规范统筹整合各类财政资金。在选择扶贫项目时，要充分尊重贫困群众的意愿，积极推广群众民主议事决策机制，优先安排贫困人口参与积极性高、意愿强烈的扶贫项目。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和监督，有条件的可吸收贫困村、贫困户代表积极参与项目评选和建设管理。
四、整合范围及规模

根据我市脱贫攻坚任务实际，在“因需而整”的前提下做到“应整尽整”。2020年计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54583.96万元，具体为：

（一）中央财政资金44186.96万元。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支出方向）14309万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工代赈支出方向）779万元；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中小河流治理及重点县综合整治）2142.67万元；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1745万元；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1312.33万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结构调整-种植业结构调整）227.96万元；农田建设补助资金11562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1000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1000万元；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109万元。

(二）省级财政资金10397万元。包括：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397万元。

　  五、资金投向及项目

围绕与建档立卡成果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钩，共计实施项目28个，所有项目出自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计划使用整合资金54583.96万元，其中跨类别使用22898.96万元。

（1） 农业生产发展项目。计划实施17个项目，计划使用涉农整合资金34646.86万元，具体项目为：

1、 全市光伏项目工程款，拟投资19,706.7万元；

2、 贫困村产业项目，农机服务队、磨米厂房及农副产品加工厂房，计划投资1528.2万元；

3、 全市1+3+5特色扶贫产业项目，小农场、小菜窖等项目拟投资1779万元；

4、 全市1+3+5特色扶贫产业项目，小菜园项目拟投资1516万元；

5、扎音河乡蔬菜育苗基地项目拟投资670万元；
6、东风镇仁东村蔬菜大棚项目拟投资400万元；

7、东林乡平安村食用菌大棚项目拟投资455万元；

8、海北镇南众村金花葵加工项目，计划投资140万元；

9、大鹅养殖项目，23个乡镇贫困户参与，计划使用资金600万元；

10、扶贫林产业项目，计划使用资金1000万元，预计三年见效益；

11、大豆深加工项目，计划投资2000万元；

12、大鹅深加工项目，计划投资979.96万元；

13、大鹅孵化及育雏中心项目，计划投资300万元；

14、年产1万吨鲜食蘑菇工厂化生产项目，计划投资1950万元；

15、电子商务扶贫项目，计划投资652万元；

16、豆制品加工项目，计划投资955万元。

17、祥富镇北兴村干菜加工，配套电力设施及厂区地面硬化项目追加资金15万元；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实施8个项目，计划使用涉农整合资金16345.1万元，具体项目为：

1、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新建贫困村自然屯通硬化路工程47公里及桥涵，计划投资3232万元；

2、东方红等5座灌区渠道、防汛道路及渠系构造物水毁修复项目，计划使用1405.88万元；

3、海伦市2020年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解决饮水村屯76个，以及3845户新建户、返乡户等自来水入户，计划投资4273.96万元；

4、海伦河、克音河、七星河、通肯河水毁修复工程，永和乡灌排治理工程，爱民乡水毁修复工程，百祥镇百胜村韩家围子泄洪工程，扎音河铁路桥段河道拓宽工程，燎原水库护坡修复、泄洪闸海漫段及尾水渠护砌工程，共荣镇民强村强排站工程，计划投资3538.16万元；
5、7个乡镇12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使用1666.1万元；

6、海伦市通肯河、克音河、扎音河、伦河及小型水库防汛抢险应急道路建设项目，计划使用1250万元；

7、以工代赈项目，东林乡平安村、前进镇前进村、同心村、联发镇百丰村、海北镇南众村道路、晒场、路边沟等、盖板涵，计划使用779万元；

8、贫困老区村基础设施项目，东林乡大成村新建道路、路边沟、入户路、涵桥项目，计划使用资金200万元。
（三）其它项目。计划实施3个项目，计划使用涉农整合资金3592万元。

1、扶贫小额贷款风险补偿金3382万元；
2、雨露计划资金70万元，预计发放补贴资金266人；

3、项目管理费资金140万元。

六、保障措施

（一）统一领导，强化组织。市政府成立全市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综合协调、责任落实、工作推进和督办协查等工作。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抓好工作协调和落实，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2） 健全机制，强化管理。一是工作机制。统筹整合财政资金要充分发挥重大项目或龙头性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形成“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势，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为主攻方向，以扶贫资金为“粘合剂”，将各部门的财政资金整合起来，集中用于脱贫攻坚工作。二是运行机制。坚持规划引领、政府审批、部门实施的工作运行机制。实行统筹整合财政资金一个漏斗向下，部门分工负责的机制。用于脱贫攻坚项目一律实行项目申报审核制、项目建设公示制、项目竣工审计制、项目绩效考核制。
（3） 明确职责，强化督办。统筹整合财政资金用于脱贫攻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时间紧、任务重，要坚决按照统筹整合资金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权责一致”的要求，严格落实相关部门职责。财政局负责整合资金来源、整合资金计划下达；扶贫办具体负责项目督办、综合工作；发改局负责编制扶贫攻坚规划，组织项目实施单位及主管部门开展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负责具体建设项目的实施；监察委、扶贫办、财政局、审计局、督查室等部门要定期开展整合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对违反工作纪律、财经纪律的，将依法依规问责督办，严格责任倒查和问责。

附件：海伦市2020年度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计划表


